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自願性公告
對外投資雲南紅塔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告乃由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自願發出。

2026年6月26日，本行收到雲南紅塔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紅塔銀行」）通知，其已收到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雲南監管局作出的《雲南金融監管局關於雲南紅塔銀行變更股權的
批覆》（雲金覆〔2026〕93號），同意本行受讓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持有的91,455
萬股股份，受讓後，本行持有雲南紅塔銀行91,455萬股股份，持股比例為14.52%（「本次
交易」）。目前，本行已完成股權轉讓工作，正式成為雲南紅塔銀行股東。本次交易有助
於深化各方戰略合作，進一步深耕產業鏈金融，開拓業務發展新空間。

本次交易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須予公佈之交易，
亦不構成第十四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代表董事會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董事長

中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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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董事長）及胡罡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魏強先
生、王彥康先生及付亞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子彬先生、周伯文先生、王化成
先生及宋芳秀女士。


